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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總則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學生會行政中心器材部組織規程第九條訂定之，以合理運用學生會費，使

採購作業能有所遵循。

第 二 條 本辦法之學生會器材，係指使用「學生會費補助款」、「教育部獎補助款」、「學

校專案經費補助款」所購買之，並供本會會員共同使用之器材、設備等。

第 二 章 學生會器材借用方法

第 三 條 器材借用作業流程程序如下：

一、 至【資源教室借用管理系統】內之【設備器材專區】線上登錄借用，後將

借用單印出，並於本會器材部值星服務時間上呈，由值星人員審核通過後

方可借用。

二、 器材借用申請通過後，需依學生活動中心開放時間辦理借用手續。

三、 借用當日請攜帶證件向工讀生辦理借用手續。

四、 若活動當日為學生活動中心開放時間前，應提前至學生活動中心辦妥借用

手續。

第 四 條 借用之器材若與活動當日所須不符，須重新線上登錄，並告知值星人員再審核。

第 五 條 器材不得直接轉借給其他非原器材借用者使用，若有他人須使用，請將器材歸還後

另外辦理借用手續。

第 六 條 若將器材直接轉借給其他非原器材借用者使用使用，而造成遺失、損毀、或逾期歸

還，則由辦理借用手續者負賠償責任。

第 七 條 器材借用若逾期歸還，逾期歸還以一日罰款 50 元累積計算；損毀或遺失者則照價

賠償。

第 八 條 損毀或遺失器材者須於一周內購買器材或照價賠償，交予學生活動中心工讀生。

第 九 條 未經借用手續者，不得私自使用學生會器材，或擅自將其搬移至其他地點。



第 三 章 學生會財產請購方法

第 十 條 請購作業程序如下：

一、 使用「學生會費款」申請之器材

(一)由器材部正副部長於每學期初進行器材盤點，若有需要請購新器材，則

須於學生議會規定之期限內繳交「社團財產經費預定表」。

(二)經費審核會通過之「社團財產經費預定表」申請，須於購買前填寫請購單，

交由器材部部長初次審核。若欲購買之器材為耗材，則由器材部部長二次

審核；為新台幣五千元以下之非耗材，則於器材部部務會議中由部內全體

幹部共同審核；為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之非耗材，則交由本會會長審核，方

可進行採購。

二、 使用「教育部獎補助款」或「學生專案經費補助購買」申請之器材，須上

呈至輔導老師及課外活動指導組做審核，審核通過後方可購買。

第 四 章 學生會財產維修方法

第 十一 條 若器材損壞，須先檢視是否已超過使用年限，是則經會長審核後由器材部報廢，

並確實記錄於報廢紀錄表及器材總清冊；否則交送至廠商維修。

第 五 章 學生會器材報廢方法

第 十二 條 為有效管理學生會器材，借用者須盡善管理責任，若發生遺失、損毀情形，應

依照本規則之規定進行賠償。

第 十三 條 報廢流程如下：

一、 由器材評估組檢視損毀器材是否已超過使用年限，是則經會長審核後

由器材部報廢。

二、 將報廢器材拍照存證，且確實註記於器材總清冊，並於下一學期從財

產清冊中銷帳。

第 六 章 附則

第 十四 條 逾期歸還之器材罰款僅限用於請購器材或維修器材。

第 十五 條 本規則由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三讀通過後，經學生會長公布後生效，並送學生事

務處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


